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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醫療鑑定案例  促進醫、病、法三方溝通 

財團法人台灣醫療改革基金會董事長  張苙雲 

檢閱數十天來針對台大醫院與黎女士醫療訴訟案之諸多投書，台灣醫療改革基金

會發現醫界朋友之觀點呈現三大迷思，一是將只有舉證責任輕重不同之案件，視為將

舉證責任倒置於醫師身上。二是認為醫界以外的人談到醫療糾紛，都是以成敗論英

雄。三是將醫療品質問題全部歸責於健保局支付低落所致。另外，我們也從該案之判

決書中發現，法官對衛生署醫事審議委員會鑑定說明之回應，凸顯了台灣目前醫療鑑

定品質沒有機會接受檢驗與討論之事實。故而本文除澄清迷思外，也籲請衛生署和司

法機關共同面對醫療糾紛訴訟問題，定期針對具爭議性之案例，進行有系統的公開討

論，以促成醫、病、法三方溝通，俾能提升醫療鑑定與審判品質，保障醫病雙方權益

不致遭到醫療鑑定與司法系統之扭曲或犧牲。 

首先必須澄清的是，本案並沒有將舉證責任移轉到醫師身上。我們知道，民事訴

訟依「侵權行為」或「契約」責任之不同，兩者的舉證責任也不同。依判決書記載，

本案法官乃就鑑定書、病歷內之「會診請求單」、「出院病歷摘要」等綜合評估做出

判斷，認為「原告已經舉證證明被告有過失」，也就是說，黎女士在本案仍負侵權行

為舉證責任。法官另就契約債務不履行責任部分，要求被告就原告的舉證提出反證。

但「被告並沒有提出具體理由或證據，證明原告所受傷害不該由他負責」。整體來

看，這個案子只有舉證責任輕重不同，而無舉證責任倒置之問題。這也凸顯了部分醫

界朋友未深入瞭解判決內容，只依過往對醫師敗訴之案的刻板印象遽以批評，猶如抨

擊一個想像中的稻草人一樣，無助於爭議之解決。 

判決書中還有另一個非常值得提出來討論的重點，就是法官對於衛生署醫審會鑑

定結果的析辯過程，凸顯了公開檢驗和討論醫療鑑定品質的必要性。在判決理由第五

點，法官對於醫審會實問虛答，迴避問題之鑑定結果，引述了本案其他證據與常理作

了非常清楚的剖析，反映出醫界邏輯不能凌駕於一般常理判斷的基本原則。醫改會對

法官整理此案之深入與用心，給予高度的肯定。 

非醫界人士俱是以成敗論英雄談醫療糾紛嗎？如果真是“以成敗論英雄”，台灣的醫

療糾紛，絕不止於此。目前浮上檯面的訴訟案件或是上了媒體的，只是冰山一角。民

眾的勝算高嗎？如果鼓起餘勇，進入訴訟的民眾有些勝算，醫師敗訴的案子就不會變



成「新聞」了。民眾對於不滿意的醫療過程與結果，多半選擇沈默。不知醫界朋友如

何斷定家屬「以成敗論英雄」？請告訴我們證據在哪裡？ 

台灣醫療品質的問題能全歸咎於健保嗎？健保支付過低才是醫療品質低落的主因

—對醫界這種常用的論述，我們不禁要痛心質問：醫療專業良知與自律精神何在？醫

師認為健保局支付及費用審查不當，何不及發揮醫界一向強調自己擁有的專業權，向

健保局據理力爭，奮起捍衛專業醫療水準？以矮化自己並犧牲病人權益之方式因應，

無辜的病人若因此遭受永難平復之傷害，醫療人員如何向自己的專業良知交代？都是

健保惹的禍嗎？ 

綜合言之，我們同意醫界的看法，認為醫療糾紛不能被簡化成強勢和弱勢的對

立，也不該被想像為理性與不理性兩個截然無法溝通的世界。所以醫改會認為衛生署

和司法機關，必須儘快從鑑定和審判結果不一致之案例的檢討開始，有系統的針對具

爭議性之判決進行公開討論。如此一來，除了促進醫、病、法三方理性溝通外，也可

以督促大家從案例中學習，藉此提升臨床醫療、醫療鑑定和醫療訴訟審判三者的品

質，使三方共蒙其利。而醫改會站在提升醫療品質的立場，也願意與醫界一同攜手努

力，改變任何傷害民眾醫療權益和品質的不良制度。但我們還是要強調「在醫療專業

認可的醫療水準下，病人該得到什麼樣的醫療照顧，醫護人員就該盡其所能提供，不

應以任何藉口有所妥協」，願與醫療專業共勉。 

	



舉證責任轉換 ─ 醫師一定輸？

楊秀儀

長庚大學醫務管理系助理教授

一、 問題提出：醫療糾紛舉證責任轉換─公平嗎？

台北地方法院陸續利用不同的法律理論，將醫療糾紛訴訟中之舉證責任倒

置，來衡平醫病之間的資訊不對等現象。然而，法院是一個講求「公平」的地方，

法院在醫療糾紛案件中，先「推定」醫師有過失，然後再由醫師來「舉證」自己無

過失，這樣的舉證責任轉換，對醫師公平嗎？

二、就是因為「公平」的考量，所以要轉換醫療糾紛中的舉證責任

我國就舉證責任之分配，於民事訴訟法第277條規定：「當事人主張有利於

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據此，一般在醫療糾紛中，病患如果要

勝訴，必須成功地證明三件事：（1）病患受有「醫療傷害」；（2）醫師之醫療

行為有「過失」；（3）病患之醫療傷害和醫師之過失行為之間具有相當「因果關

係」。因為醫療之高專業性，不確定性，以及醫病關係之資訊不對等性，病患要

證明上述三個要件是非常困難的。病人本就是帶病求醫，醫療也不保證藥到病除，

因此，當最後發生一個負面的醫療結果時，病患如何得知這是病情必然之發展

呢？還是醫師的疏忽行為？即便醫師的診療行為有所疏失，但這就是造成病患

傷害的原因嗎？平心而論，這些問題，一般病人怎麼有能力去回答、甚至舉證呢？

更具體言之，台灣的病人截至目前為止，還沒有整本病歷的影印權，就算好不

容易要到了病歷，幾乎完全以英文寫作的病歷，除了醫師之外，有誰看的懂呢？

我國的民事訴訟法於民國 89年修正第277條，增列但書：「當事人主張有利於

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但法律別有規定，或依其情形顯失公平者，

不在此限。」修正理由的說明是：「…關於舉證責任之分配情形繁雜，僅設原則性

規定，未能解決一切舉證責任之分配問題，…。尤以關於…醫療糾紛等事件之處

理，如嚴守本條所定之原則，難免產生不公平之結果，使被害人無從獲得應有

之救濟，有違正義原則，爰於原條文之下增訂但書，以資因應。」立法者在修正

理由中說的很清楚，就是因為讓病人負舉證責任是不公平的，所以要有舉證責

任的轉換。法官依據民事訴訟法第  277條但書規定，在個案中作舉證責任的轉

換，有清楚的法律依據，正是因為「公平性」的考量。

三、舉證責任轉換，醫界一定輸？

法諺有云：「舉證之所在，敗訴之所在。」因此一旦舉證責任轉換到醫師這一



方，醫師就一定會輸嗎？答案是否定的。首先，醫師要舉證證明自己的醫療行為

「無過失」並不是那麼困難，醫界對此有所誤解。所謂醫師要舉證自己「無過失」並

不是要醫師舉證自己的行為是「完美」的、是「零缺點」的；而只是要舉證自己的行

為「符合行為當時一般合理醫師的行為標準」即可。也就是說，醫師只要證明，依

照當時的情況來判斷，一般理性的醫師都會採取相同的的處理，那麼他就證明

了自己是「無過失」。從這個角度來說，因應舉證責任之轉換，醫師最重要就是把

病歷寫清楚，以供日後回溯舉證之用，清楚記載病歷，本就是醫師的職責所在，

也有助於醫療品質之提升。另外，舉證責任之轉換還對醫界有一個很大的「利多」，

那就是因為病患在民事程序中的舉證責任減輕了，因此其會更有誘因在醫療糾

紛中訴諸民事程序來解決糾紛，而不是動輒以自力救濟要脅，或者訴諸刑事程

序。從這個角度來看，舉證責任轉換很有可能消彌醫療糾紛的自力救濟，並達到

實質的去刑化，誰說醫師一定輸呢？



醫療糾紛互助團體正式命名為「醫糾之友會」

醫療糾紛路上的心酸，雖非親身經歷，

亦能感同身受……

一路上有你，真好！

經過五個月的運作，醫改會催生的醫療糾紛互助團體在團體成員一番腦力

激盪後，終於在日前正式命名為「醫糾之友會」！

這個由有「互助、助他」意願的醫療糾紛當事人所組成的「醫糾之友會」，最初

的規劃構想上，是期待透過這個團體的聚會活動，讓來向醫改會求助的朋友能

獲得一些情緒的支持與資訊的交流。在師範大學社會教育系潘淑滿教授的協助下，

自今年三月十六日開始第一次聚會活動，至今已進行了十次單元活動，並舉辦

了二場與專業人士對話的座談會。

參與「醫糾之友會」的成員，有些人希望能夠在茫然無助中獲得一些協助，

然而有更多人因為感同身受，期待自己在這條路上所遭遇到的挫折、痛苦、無奈

…種種體會，以及付出的健康、時間、金錢…等代價，能夠提供未來不幸走上相

同道路的朋友一些借鏡。甚至冀望將自己走過的歷程和經驗提供出來，經過彙整

討論分析，找出問題癥結，尋求解決之道，形成迫使醫界改善之壓力，以免悲

劇一再重演。

這個團體自今年三月中旬開始運作，至今已近五個月的時間。原則上團體成

員每二週聚會一次，在定期的聚會活動中，成員們相互分享自己目前在醫療糾

紛事件中所面臨的情境與感受，並提供相關經驗以作為彼此行動的參考，有時

亦會針對特定醫療議題進行研討，如：醫療法修正草案、全民健保保費調漲案。

此外，在團體成員的規劃下，大約一至二個月會舉辦一場專業演講座談會，邀

請相關人士提供專業觀點，並與之對話互動，以釐清一些醫療糾紛的盲點。截至

目前為止，已舉辦了與處理醫療糾紛的醫院社工（5/25）、專業律師（7/13）的

對話座談會，未來將陸續邀請醫師、醫管、媒體傳播等專業人士來進行對談。如果

您或週遭朋友對於這個團體的活動感興趣，或是有需要，都誠摯地歡迎大家一

起來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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